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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兴政农发〔2022〕70号

北 京 市 大 兴 区 农 业 农 村 局
北京市大兴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

关于印发《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
分配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：

为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，区经管站起草制定了

《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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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工作的指导意见

北京市大兴区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大兴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

2022 年 8 月 9 日

（此公文可以上电子政务外网）

北京市大兴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 年 8月 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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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工作的
指导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巩固农

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，进一步把农民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落

到实处，根据财政部、农业农村部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》

（财农〔2021〕121 号），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、北京市农村

合作经济经营管理办公室《关于规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

分配工作的意见》（京政农函〔2018〕2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结合

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收益分配范围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收入、投资收益以及其他按规定可

以纳入年度收益分配的收入，应纳入年度收益分配的收入范围。

一次性或集中收取的集体资产承包、出租等收益，应分摊到各个

受益年度，不得提前支用，属于本年度的收入纳入分配。上级专

项补助及政府部门投入的具有专项或特定用途的款项、其他按规

定不得纳入年度收益分配的收入，不得纳入年度经营性收益分

配。

二、收益分配原则

以建立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收益分配制度为目标，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应坚持以下原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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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坚持效益决定分配。年度收益分配要依据当年的经营收益

情况，确定合理的分配比例，严禁举债分配、跨空分配。要进一

步完善规范收益分配方式，减少实物分配，逐步由福利分配向按

股份分配转变。收益较多的年份应控制分配额度，结转下年使用，

实行以丰补歉。

2.坚持发展优先。注重扩大再生产，不断增加集体积累，同

时兼顾发展公益事业，保护成员权益。提取的公积金主要用于扩

大再生产和经济发展，激发农村资源资产要素活力，促进集体经

济发展壮大，确保分配水平可持续。

3.坚持按股份分配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遵照章程或产权制

度改革细则规定，按照成员（股东）享有的股份份额进行年度收

益分配，坚持同股同权、同股同利。

4.坚持民主决策。严格履行民主决策机制，年度收益分配方

案要经成员（股东）代表大会讨论通过，确保收益分配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。

三、收益分配顺序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分配收益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：（一）

弥补以前年度亏损；（二）提取公积公益金；（三）向成员分配

收益；（四）其他。公积公益金按组织章程确定计提比例。

四、收益分配程序

1.财务核算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收益分配前要进行财

务核算，全面清查资产、清理债权债务，加大应收款项的清收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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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；搞好经济合同的结算和兑现，按时足额收缴合同、租赁协议

等所规定的上缴款。在此基础上，准确核算全年的收入、成本、

费用和利润，严格按照会计制度核实可供分配收益总额。

2.提出方案。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年经营情况，由董事

会提出年度收益分配方案，严格执行章程或产权制度改革细则的

相关规定，保障股东管理、决策权利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前年

度亏损未弥补前不得进行收益分配。

3.履行决策程序。按照大兴区“四议一审两公开”程序对村

级年度收益分配方案进行决策和实施。

4.结果备案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收益分配方案、收益

分配表、会议决议等书面材料报镇农村财务托管（服务）中心会

计进行复核，复核无误后进行分配，相关材料原件全部由镇经管

部门备案存档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.高度重视收益分配工作。各镇经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增强责任感和使命

感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切实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工作。

2.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。要加强年度收益分配审计，由

各镇集体经济审计机构或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的收益分配情况进行审计，杜绝弄虚作假、跨空分配等违规行

为。要进一步完善村级财务民主监督机制，切实发挥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监事会的监督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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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加强工作调查研究。妥善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

中出现的矛盾，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股东）权利，维护

农村社会和谐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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